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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ELIFE TECHNOLOGY LIMITED
維 力 生 活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股份代號：1703）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前稱 首灃控股有限公司）Palace Banquet Holdings Limited

(I)委任公司秘書；
(II)委任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代理人；

(III)更改香港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及
(IV)董事會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組成之變動

委任公司秘書

維力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林文傑先生（「林先
生」）已獲委任為公司秘書，自2024年5月22日起生效。

林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林先生，48歲，為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彼畢業於香港
大學，取得工商管理學士學位。林先生曾於一所國際審計事務所及香港多家公眾及私營
公司工作，並於財務、會計及審計、上市公司秘書及合規範疇擁有超過20年經驗。林先生
為一間本地專業公司之創辦人，其為上市及非上市公司提供企業管治及公司秘書服務。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熱烈歡迎林先生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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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代理人

董事會宣佈，執行董事楊家豪先生（「楊先生」）及林先生已獲委任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05條項下之本公司授權代表，而林先生已獲委任為
本公司之法律程序代理人，自2024年5月22日起生效。

於楊先生及林先生獲委任為授權代表後，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3.05條項下兩名授權代
表的規定。

董事會亦宣佈，林先生已獲委任為根據上市規則第19.05(2)條及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
第16部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本公司授權代表（「法律程序代理人」），自2024
年5月22日起生效。

更改香港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於香港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將更改為香港葵涌大連排道
42-46號貴盛工業大廈二期3樓G316室，自2024年5月22日起生效。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組成之變動

董事會欣然宣佈，自2024年5月22日起：

1. 譚家偉先生不再擔任提名委員會成員；

2. 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文龍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而獨立非執行董事查錫我先
生及黃志生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成員；

3. 獨立非執行董事查錫我先生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主席，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文龍先
生及黃志生先生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成員；及

4. 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志生先生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主席，而獨立非執行董事查錫我先
生及徐文龍先生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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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股份」）自2023年11月28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起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停止買賣。

股份將會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及本公司其他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由於本公司股份可能因針對本公司提出日期為2023年10月27日的呈請而暫停存入中央結
算及交收系統，股份轉讓或會受到限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或擬買賣本公司股份

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維力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楊家豪

香港，2024年5月22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家豪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霍紹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查錫我先生、徐文龍先生及黃志生先生。


